臺北市政府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
第十點、第十一點修正對照表
	修 正 要 點
	現 行 要 點
	說     明

	十、各機關學校貸償查核責任：
(一)審核申貸案件時，應向申請人確實說明第八點貸款償還事項。

(二)貸款人申請離職時，以書面通知其依契約約定，於離職前一次繳清餘款。

(三)審核申貸案件及扣繳，應確實依本要點辦理，並瞭解還款人薪資扣還款情形，確實控管；辦理該項業務人員異動時，應明確辦理業務交接。

(四)未依規定確實執行，致增加追償成本，應予檢討相關行政責任。
	
	1、 本點新增。

2、 為確保本府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基金債權，避免增加追債成本，明確規範各機關、學校貸償查核應注意事項，爰增訂本點。

	十一、貸款資金：

由本府撥付新臺幣二千六百萬元作為基金，交由人事處管理，並在銀行設立專戶存儲，循環運用，如有不敷，按實際需要，另行請撥，基金孳息應轉入基金。
	十、貸款資金：

由本府撥付新臺幣二千六百萬元作為基金，交由人事處管理，並在銀行設立專戶存儲，循環運用，如有不敷，按實際需要，另行請撥，基金孳息應轉入基金。
	點次變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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